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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明确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政府支持性质的复函》（发改办财金〔2011〕2482号），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政府支持债券。

2.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30号），对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3.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47号），中国铁路总公司组建后，继续享有国家对原铁道部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对铁路实行的原有

优惠政策继续执行，继续明确铁路建设债券为政府支持债券。

4.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铁路总公司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财金〔2016〕1936号），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规模3,000亿元，在批复文件下达后一年内，采用跨年度

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200亿元。

特别提示

1.本期债券分为10年期和20年期两个品种，其中10年期品种的发行规模为150亿元，20年期品种的发行规模为50亿元，发行规模共200亿元。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票面年利率为Shibor基准利率加上

基本利差，基本利差区间为-0.50%~0.50%；20年期品种的票面年利率为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基本利差区间为-0.20%~0.80%。 Shibor基准利率为公告日前5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3.03%，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招标利率区间为2.53%

~3.53%，20年期品种的招标利率区间为2.83%~3.83%。

2.本期债券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发行人根据市场招标结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3.本期债券为利率招标，招标结果将于2016年9月19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

4.投标人投标路径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其他发行人系统→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5.本期债券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招标发行系统招标发行，允许参与非金融企业招标发行的直接投资人将中标量按比例指定为承销团成员营销量等功能。 有任何疑问，请在本期债券招标发行开始前联

系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付颖：010－88170506。

6.投资者欲了解发行人及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9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人民铁道》上的《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或到以下互

联网网址查询：

http://www.chinabond.com.cn

http://www.chinamoney.com.cn

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办法

一、 释义

在本发行办法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或公司：指中国铁路总公司。

铁道部：指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本期债券：指发行总规模为200亿元的“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

募集说明书摘要：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

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主承销商：指本期债券发行及存续期限内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 ）的总称。

牵头主承销商：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余额包销：指承销团全体成员按照承销协议的约定对发行人承担本期债券的余额包销责任。

中央结算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系统：指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 本期债券招投标采用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进

行。 发行人在中央结算公司统一发标，各投标人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投标。

招标：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期债券的招标利率区间；发行人在中央结算公司统一发标，投标

人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投标结束后，发行人根据招标系统结果最终确定本期债券

的发行利率和投标人中标金额的过程。 有关部门人员将对招标全程进行现场监督。

直接投资人：指承销团成员以外，可直接通过招标系统参与本期债券投标的投资人。

投标人：指承销团成员和直接投资人。

招投标方式：指通过招标系统采用的单一利率（荷兰式）招标方式。

单一利率（荷兰式）招标方式：指每一有效订单中申购利率在发行利率以下的有效申购金额获得全

额配售，申购利率等于发行利率的有效申购金额等比例获得配售的配售方式。

有效投标：指投标人按照募集说明书摘要和《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办法》规定发出

的，经招标系统确认有效的投标。

发行利率：指发行人根据市场招标结果确定的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年利率。

应急投标：指如在本期债券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由于技术性或其他不可抗力产生的招标系统故障，投

标人应填制本期债券的应急投标书，按要求加盖预留在招标系统的印鉴并填写密押后，在规定的投标时

间内传送至招标系统。

招标额：就本期债券每一品种而言，指该品种参与招标的额度。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招标额为150

亿元，20年期品种的招标额为50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元：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二、 招投标

（一）招标方式

本期债券的发行利率通过招标系统向投标人进行单一利率（荷兰式）招标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

部门备案。

发行人将于招标日前的第1个工作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办法》和《2016年第一期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招标书》，投标人必须按照本期债券招标文件以及有关规定进行投标，否则，为无效投

标。

（二）招标时间

1、2016年9月14日： 发行人于北京时间9:30在中央结算公司统一发标； 投标人于北京时间10:00至

11:00通过招标系统内各自的用户终端进行投标； 发行人于北京时间11:00至11:30进行投标的中标确

认。

2、2016年9月19日：本期债券的招标结果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

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

3、2016年9月19日：本期债券分销开始，由承销团成员根据各自的中标结果组织分销。

4、本期债券募集款项的缴款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2016年9月19日12:00。 中标的投标人应于北京时

间2016年9月19日12:00前，将按招标当日招标系统显示的《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认购

额和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 ） 中明确的中标额对应的募集款项划至以下指定账户

（以下简称“缴款账户” ）。

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1001013900053033348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道专业支行

同城交换号：139

联行行号：50190

大额支付系统号：105100008020

（三）投标及申购

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可通过承销团成员向招标系统投标申购。直接投资人可

直接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

承销团成员不得为其自身预留本期债券和/或预先购入并留存本期债券之目的而进行投标。

（四）每一投资人投标本期债券应符合国家的所有相关规定，并对其违法、违规投标造成的任何不利

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三、 缴款办法

中标的投标人应按照《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按时足额将认购款项划至缴款账户。

四、 违约的处理

中标的投标人如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关要求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协商一致后有权处置该违约投标人中标的全部债券，违约投标人有义务赔偿有关机构（包括但不限

于主承销商）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如违约投标人为承销团成员， 则其还应按照本期债券的承销协议和/或承销团协议的有关条款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 牵头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洪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9层

联系电话：010-59312835

传真：010-59312989

投资者应就其投标申购本期债券的有关事宜咨询其法律顾问及其他有关专业顾问，并对认购本期债

券的合法性、合规性自行承担责任。

2016年9月13日

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本期募集说明书摘要列明的内容外，发行人的其他基本情况、业务情况、财务情况、偿债保证措施

等内容请查阅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cn）上公布的《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二、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披露的财务数据真实、完

整。

三、主承销商声明

主承销商保证其已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期债券发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进行了充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

行独立投资判断。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做出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各项

权利义务的约定。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30号），

对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明确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政府支持性质的复函》（发改办财金

〔2011〕2482号），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政府支持债券。 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

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47号），中国铁路总公司组建后，继续享有国家对原铁道部的税

收优惠政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对铁路实行的原有优惠政策继续执行，继续明确铁路建设债券

为政府支持债券。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

要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做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

其他专业顾问。

释义

在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或公司：指中国铁路总公司。

铁道部：指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本期债券：指发行总规模为200亿元的“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

募集说明书摘要：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

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主承销商：指本期债券发行及存续期限内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 ）的总称。

牵头主承销商：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余额包销：指承销团全体成员按照承销协议的约定对发行人承担本期债券的余额包销责任。

中央结算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系统：指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 本期债券招投标采用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进

行。 发行人在中央结算公司统一发标，各投标人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投标。

招标：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期债券的招标利率区间；发行人在中央结算公司统一发标，投标

人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投标结束后，发行人根据招标系统结果最终确定本期债券

的发行利率和投标人中标金额的过程。 有关部门人员将对招标全程进行现场监督。

直接投资人：指承销团成员以外，可直接通过招标系统参与本期债券投标的投资人。

投标人：指承销团成员和直接投资人。

招投标方式：指通过招标系统采用的单一利率（荷兰式）招标方式。

单一利率（荷兰式）投标方式：指每一有效订单中申购利率在发行利率以下的有效申购金额获得全

额配售，申购利率等于发行利率的有效申购金额等比例获得配售的配售方式。

有效投标：指投标人按照募集说明书摘要和《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办法》规定发出

的，经招标系统确认有效的投标。

发行利率：指发行人根据市场招标结果确定的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年利率。

应急投标：指如在本期债券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由于技术性或其他不可抗力产生的招标系统故障，投

标人应填制本期债券的应急投标书，按要求加盖预留在招标系统的印鉴并填写密押后，在规定的投标时

间内传送至招标系统。

招标额：就本期债券每一品种而言，指该品种参与招标的额度。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招标额为150

亿元，20年期品种的招标额为50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元：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铁路总公司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财

金〔2016〕1936号）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国铁路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

法定代表人：盛光祖

联系人：毕守锋、薛兵权、韩雪、张文杰

联系电话：010-51845341、51847691

邮政编码：100844

二、担保人：铁路建设基金

三、承销团成员：

（一）主承销商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黄宝毅、程浩、洪泉、李璐、赵颖楠、管锡诚、袁征、刘志鹏、朱海文、王威、丁泱阳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9层

联系电话：010-59312885、59312824

传真：010-59312989

邮政编码：100033

2、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钱卫

联系人：吴荻、张超磊、向淳、宁冰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联系电话：010-66229127、66229131、66229138、66229187

传真：010-66578961

邮政编码：100032

3、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联系人：耿琳、何惟、杜存柱、周婷、田园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联系电话：021-20336000

传真：021-20336046

邮政编码：200120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龙凌、叶滨、柯小为、朱峭峭、何瀚、冷宁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2F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邮政编码：100026

5、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联系人：刘利峰、严峰、刘文驰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3901室

联系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33389955

邮政编码：200031

6、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外馆斜街甲1号泰利明苑写字楼A座二区四层

法定代表人：张宝荣

联系人：邵格、韩炜、季拓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国家开发银行办公楼

联系电话：010-51789027、51789298、51789365

传真：010-51789290

邮政编码：100037

（二）分销商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尹建超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2层

联系电话：010-85130639

传真：010-65608445

邮政编码：100010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至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于佳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7层

联系电话：010-57601757

传真：010-57601990

邮政编码：100140

3、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汤楠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23层

联系电话：010-59026650

传真：010-59026602

邮政编码：100025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

26A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联系人：张馨予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电话：010-56839393

传真：010-56839400

邮政编码：100032

5、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丁学东

联系人：梁婷、刘畅、杨熙

联系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8137

邮政编码：100004

6、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法定代表人：吴坚

联系人：杨晓、张旭、郭志超、杨嫚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4层

联系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2036

邮政编码：100033

7、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

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尉文佳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6号国信证券大厦3层

联系电话：010-88005084

传真：010-88005099

邮政编码：100033

8、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联系人：贾楠、高天宇、杨矛、杨霞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5层

联系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764

邮政编码：100033

9、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13号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联系人：于超、唐焕林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光大银行大厦3层

联系电话：010-88576869、88576986

传真：0755-83704574

邮政编码：518040

10、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

（4301-4316房）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王仁惠、林豪、袁姣珑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38楼

联系电话：020-87555888-8342、87555888-6040、87555888-6141

传真：020-87553574

邮政编码：510075

11、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姜璐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大成大厦23层

联系电话：010-83326932

传真：010-83326948、83326949

邮政编码：100031

12、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王铭锋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大厦

5层

联系电话：010-59013896

传真：010-59013800

邮政编码：100034

13、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聂磊、徐恩润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5B

联系电话：010-66299510、66299536

传真：010-66299589

邮政编码：100033

1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刘东鑫、黄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6号光大大厦16层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19层

联系电话：010-56513174、021-22169501

传真：010-56513084、021-22169354

邮政编码：100045、200040

15、中国进出口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30号

法定代表人：刘连舸

联系人：刘智博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30号凯晨世贸中心西座

联系电话：010-83578719

传真：010-83578697

邮政编码：100031

16、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联系人：都治国、陈刚、李娜、王子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联系电话：010-66105175、66104321、66108828、81011225

传真：010-66107567、66108533

邮政编码：100032

17、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联系人：范楷、刘润东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联系电话：010-85209781、85209684

传真：010-85126513

邮政编码：100005

18、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人：王磊

联系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联系电话：010-66595012

传真：010-66594337

邮政编码：100818

19、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联系人：盛映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联系电话：010-88007083

传真：010-66212532

邮政编码：100033

20、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联系人：廖斯颖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579202

传真：021-68870216

邮政编码：200120

2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联系人：徐珂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招商银行大厦南塔6楼

联系电话：021-20625873

传真：021-58421192

邮政编码：200120

2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联系人：朱微亮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联系电话：010-68858954

传真：010-68858910

邮政编码：100808

四、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0号

法定代表人：水汝庆

联系人：王嘉瑶

联系电话：010-88170734

传真：010-88170752

邮政编码：100033

五、发行人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外文文化创意园12号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邱靖之

联系人：汪吉军、施涛

牵头主承销商

财务顾问

联合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9月

发行人： 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牵头主承销商

财务顾问

联合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9月

发行人： 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